


附件一：采购订单

【杭州万物有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】
与
【四川极深奇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】


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4月16日
浙江杭州



	[bookmark: table001]（甲方）杭州万物有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
	（乙方）四川极深奇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	联系人：
	朱潇潇
	高锐

	电话：
	13735574610
	13730699072



甲乙双方于2026年01月15日签订了《文化产品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称“主合同”）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文创衍生品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，平等互利的原则，就甲方基于主合同约定，向乙方采购相关产品事宜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1、 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材质、工艺、数量、金额
	序号
	名称
	图样
	采购单价/元
	单位
	数量
	小计/元
	材质
	备注

	1
	国宝萌趣磁吸挂件毛绒冰箱贴盲盒（随机）
	[image: ]
	11
	个 
	980
	10780
	毛绒
	

	2
	国宝萌趣磁吸挂件毛绒冰箱贴盲盒（端盒）
	[image: ]
	66
	套
	360
	23760
	毛绒
	

	
	合计：
	
	
	
	
	￥34,540.00
	
	

	总金额（大写）：叁万肆仟伍佰肆拾元整

	以上合计费用为本合同项下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费、打样费、包装费、产品本身、13%增值税专票、运往甲方指定地点的运费（含装卸）、产品整改费、仓储费及乙方为履行本合同所需支出的其他一切费用。未经双方协商一致，任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加价或要求额外费用。

	*大货样品3个，大货样品不算入大货总数量中。



三、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依据双方主合同“文化产品合作协议”执行
四、交货要求： 
1.1大货交付：2026年   月    日前发货；
1.2交（提）货地点：乙方负责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。
	产品
	数量
	收件信息

	国宝萌趣磁吸挂件毛绒冰箱贴盲盒（随机）
	600
	线下馆里：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  吴思佳。134 0108 1564
北京大货亦庄库房地址：大兴区经海四路35号院三荣陶瓷 吴思佳13401081564

	
	270
	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灯塔村38号2楼杭州纬度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国博-黄波 13123913200

	
	60
	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灯塔村38号2楼杭州纬度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国博-黄波 13123913200

	
	50
	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灯塔村38号2楼杭州纬度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国博-黄波 13123913200

	国宝萌趣磁吸挂件毛绒冰箱贴盲盒（端盒）
	300
	线下馆里：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  吴思佳。134 0108 1564
北京大货亦庄库房地址：大兴区经海四路35号院三荣陶瓷 吴思佳13401081564

	
	30
	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灯塔村38号2楼杭州纬度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国博-黄波 13123913200

	
	20
	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灯塔村38号2楼杭州纬度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国博-黄波 13123913200

	
	10
	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灯塔村38号2楼杭州纬度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国博-黄波 13123913200


*发货前需提前沟通，并按甲方要求附上发货单，确认无误安排发货。
1.3交（提）货方式：运费由乙方承担。交货前后货物因疏忽或产品品质问题，一切责任和费用由乙方承担；
五、结算方式：
1.1结算方式依据双方主合同“文化产品合作协议”执行。
1.2 乙方应确认在双方对账完成，确认结算金额后3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甲方。
甲方开票信息如下：
公司名称：杭州万物有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
税    号：91330106MA2KDLRJ4J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创园小微企业专营支行
账号：571915834410601
注册地址及号码：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20号第四层4532室
1.3 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发票及国博方款项后30日内将对账完成的金额结算至乙方指定账户。若因乙方未提供或错误提供收款账户信息导致付款延迟的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
账户名称：四川极深奇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00MA67Y19Q2A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和支行
账号 ：129369443815
六、质检、包装标准
依据双方主合同“文化产品合作协议”执行。
七、协议的生效、变更和解除条款
依据双方主合同“文化产品合作协议”执行。
八、协议终止及违约责任
依据双方主合同“文化产品合作协议”执行。
九、争议解决
依据双方主合同“文化产品合作协议”执行。
十、其他
1.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2.本采购订单系主合同的附件，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未尽事宜适用主合同约定，发生冲突时以本订单为准。
3.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以下无正文
甲方：杭州万物有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四川极深奇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
代表：       						            代表：
日期：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	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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